
表39

2023年南充市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草案）表
单位：万元

预    算    科    目 预算基数 预算数 增长(%)

税收收入小计 87200 140023 60.6

一、增值税 26700 32600 22.1

二、企业所得税 15300 16580 8.4

三、企业所得税退税

四、个人所得税 4800 5200 8.3

五、资源税 900 1000 11.1

六、城市维护建设税 11250 12300 9.3

七、房产税 6250 6600 5.6

八、印花税 7000 7500 7.1

九、城镇土地使用税 5000 5320 6.4

十、土地增值税 18100 19200 6.1

十一、车船税 5690 6000 5.4

十二、耕地占用税 4300 4500 4.7

十三、契税 -18300 23000 225.7

十四、烟叶税

十五、环境保护税 200 212 6

十六、其他税收收入 10 11 10

非税收入小计 116823 75403 -35.5

十七、专项收入 18008 13500 -25

十八、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32065 22250 -30.6

十九、罚没收入 26167 20853 -20.3

二十、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二十一、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11226 5300 -52.8

二十二、捐赠收入

二十三、政府住房基金收入 11800 6500 -44.9

二十四、其他收入 17557 7000 -60.1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合计 204023 215426 5.6

10

hp
从2015年1月1日起，将原政府性基金预算中地方教育附加、文化事业建设费、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从地方土地出让金收益计提的农田水利建设和教育资金、育林基金、森林植被恢复费、水利建设基金等8项收入转列一般公共预算中专项收入。


hp
从2015年1月1日起，将原政府性基金预算中船舶港务费收入转列一般公共预算中交通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hp
从2015年1月1日起，将原政府性基金预算中转让政府还贷道路收费权收入转列一般公共预算中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